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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樓宇安全學會 

「簡樸房」規管制度諮詢 

 

香港樓宇安全學會對「簡樸房」規管制度諮詢文件的意見 

香港劏房問題存在經年，引發不少樓宇維修保養問題，而劏房在設計規格以及日常

營運管理上亦欠缺法定規管，形成不少劣質劏房出現。早年的租務管制法例，雖然

嘗試對劏房的營運及相關租務安排作出基本的租務規管，期望可提供一個較公平的

租務市場環境予基層的劏房租戶。可是此等租務管制措施仍然未能有效改善劏房環

境。 

香港樓宇安全學會（「本會」）對政府推出進一步規管劏房法例，以達致取締劣質劏

房的政策十分支持。針對今次諮詢文件提出的規管策略及規管方案，本會亦表示贊

同。惟對以下環節有一些建議及意見： 

1. 規管範圍 

1.1 文件建議「簡樸房」規管制度只針對規管住宅樓宇部份的單位，以免給公眾錯

覺誤會政府會承認非原批准作住宅用途的樓宇亦可作為分間住宅之用，這原則

基本正確及獲得我們支持。 

1.2 文件進一步指出在非批准為住宅用途的樓宇、僭建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寮

屋等的樓宇即使用作分間單位出租，亦不受「簡樸房」法例規管，留待其他現

有法律或行政機關部門進行相關規管及取締。可是，針對這類樓宇或構築物的

執法工作極可能未能同步，以致這類樓宇或僭建物的劏房大量出現及難以執

法。建議新法例應把這類樓宇或構築物如用作經營劏房亦屬新法例規管的刑事

罪行，明確排除這些劏房申請登記及認證的資格，從而避免這類樓宇成為經營

劏房人士的避難所。納入這些樓宇或僭建物在新法例規管，並不應視為雙重執

法。規管經營劏房行為與非法改裝或使用這類樓宇是兩個範疇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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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提出「分間單位」的定義為透過固定附着物在相關住宅單位最後批准建築圖則

的基礎上改動間隔所分間成兩個或以上較細小的單位作獨立出租之用。這定義

原則合理。但政府可能需要進一步釐清何謂「分間成兩個或以上較細小的單

位」。「單位」的意思是否必須有廚房、廁所及起居生活空間等完整設施才是

「單位」？根據文件的示意圖，每個分間單位似乎包含廚房（或煮食空間）、

廁所及臥室空間。如只提供套房，是否仍算「 較少的單位作獨立出租之

用」？另外，早年有個別住宅單位通過「豁免工程」或小型工程方式把單位分

間並分別出售，分間之後的單位可能並沒有「最後批准建築圖則」，是否應把

這類個案豁免於條例之中？ 

 

2.  登記及認證制度 

2.1 贊同有關分間單位必須先登記，並在合理時間內通過改善以達至「簡樸房」的

認證標準才可繼續出租分間單位。登記制度可作為凍結審查的目的，以便政府

可掌握盡量全面的分間單位資料，作為日後執法的基礎。 

2.2 文件指出政府會訂明 - 「指明日子」並要求相關分間單位業主在「指明日子」

有至少一張於當日或之前三個月內的有效租約，並須提供已獲差餉物業估價署

批署的租賃通知書（即表格 AR2）及/或證明其有效租賃的文件副本，才可申

請登記。遞交租賃通知書是現行法例定明的要求，應透過新法例逼使分間單位

經營者履行法律責任，登記時必須提交租賃通知書，而不應接受其他租賃文件

作證明。 

2.3  同意「指定日子」為「簡樸房」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的日子，以避免新增不合

標準分間單位的出現。為避免現有分間單位在登記期或寬限期內在未進行改善

工程之前與新租戶簽訂租約，造成既定事實令當局難以執法，新法例亦應禁止

在條例通過後但未通過認證之前與新租戶簽訂任何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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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規管劣質劏房是社會的共識，必須盡快執行。而登記現有分間單位是將來的執

法基礎。根據文件顯示，登記手續並不繁複，只需非常基本的資料，所以登記

期不應拖延太久，避免社會誤會政府缺乏落實政策的誠意。建議法例通過後按

分間單位所在的樓宇的樓齡類別在 6個月、9個月至 12個月內必須提交登記

申請。設立分階段登記時限可分流眾多分間單位的登記工作，以便行政處理更

為暢順。 

2.5  寬限期：了解到登記後個別分間單位必須進行或多或少的改善工程，亦必須配

合現有租約的屆滿日期，定立「寬限期」以便處理相關改善工程，亦屬合理。

惟寬限期亦不宜過長，影響法例的成果。從政府提交法律草案與立法會審議到

登記期完結，大約已經有一年時間，如再給予 12個月寬限期，則大約有超過

兩年時間讓相關分間單位完成現時已經開始的兩年租約，從而，可以進行改善

工程。雖然分間單位租管條例賦予租客有 2+2的優先續租權，為配合取締劣

質劏房的政策， 政府亦應豁免需要改善的分間單位不受第二租期的制約，以

便單位可以提早進行改善工程。 

2.6  同意訂立「簡樸房」的安全及衛生標準和最低面積要求，並以認證方式確認達

標的分間單位成為可合法出租的「簡樸房」。但達標的「簡樸房」仍存在與現

行建築物條例及消防條例有關的設計及建造標準的差異，所以通過認證的「簡

樸房」並不能視為完全合法，只可視為通過認證並在認證有效期間一般情況之

下免受其他相關條例執法的影響。但相關「簡樸房」如停止出租一段時間後，

是否需還原至原有批准圖則設計，從而避免該等單位因欠缺管理日久失修，造

成更大的樓宇老化與破損問題，這方面可能需要政府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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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規標準 

3.1  文件指出，政府在釐定是否接受相關分間單位的認證時亦會考慮相關建築物的

公共部份的情況而決定是否認證該分間單位為「簡樸房」。我們支持這原則從

而避免已經存在嚴重安全及衛生隱患的樓宇出現大量分間單位，進一步增加該

樓宇的安全風險，或妨礙原建築物的改善工程的進行。 可是，相關政府部門

必須提供足夠資料與分間單位業主讓他們了解該樓宇的現存狀況以及有沒有未

遵辦的法定命令等，避免分間單位業主進行大量改善工程之後才得悉不可能成

功認證為「簡樸房」。相關部門亦需設立熱線服務櫃檯等渠道，讓分間單位業

主查詢相關政府部門的具體意見及判斷基礎。 

3.2  內部樓面面積：定立每個「簡樸房」的最低面積是保障一個合理、安全、合乎

衛生環境需要的方法。最低內部樓面面積的釐定必須簡單，方便規管。雖然有

不少分間單位只供一人租住，但亦有超過三份二的單位有兩人或以上居住，在

釐定最低面積時，亦要顧及有小朋友的家庭需要，讓他們有合理並可健康成長

的生活空間，10平方米的內部面積應該是比較人性化及理想。如政府認為考

慮到對整體分間單位供應的壓力及減少改善工程的難度而把最低面積定為不少

於八平方米，亦只可視為一個妥協的選擇。期望「簡樸房」營運者考慮到市場

對較大單位的需求，亦可提供配合小家庭需要的租住單位。 

3.3  樓底淨高度：同意文件表示定立樓底淨高度要求，杜絕「閣樓房」或「樹屋」

等不適切居所。同意這些分間單位一般要鋪設實心地台豎設排水管，所以樓底

高度會比一般合乎建築物條例要求的單位稍低，在這些位置的樓底高度限制為

不少於 2.3米亦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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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消防安全：同意文件提出有關消防安全的基本標準，有關「簡樸房」內的室內

走廊闊度要求與屋宇署早年公布的分間單位消防安全設計指引相約。文件特別

指出原有單位的入口防火門仍然保留，各「簡樸房」的分隔牆、室內走廊兩旁

的分隔牆須為實心間隔牆，以滿足防煙要求；而「簡樸房」的入口門亦須為自

掩防煙門。我們支持這個要求以保障各獨立單位的基本防火及逃生需要。至於

何謂「實心」間隔牆，有關部門將需要更具體地列出相關技術要求及建造標

準。我們亦非常贊成在每間「簡樸房」內設立火警偵測器，而在相關單位的公

共走廊或空間亦應設有滅火筒和獨立火警偵測器，以保障住戶的安全。為便利

各單位住戶在危急逃生時可辨識方向，相關單位的公共走廊或空間亦應安裝緊

急照明燈及逃生出口指示牌。 

3.5  結構安全：儘管現時加厚地台工程可通過小型工程監管制度進行，但對於較厚

的加厚地台工程仍必須進行結構評估。為便利建造典型的廁所加厚地台，以及

相關的認證工作，有關當局應該發出一系列可接受的標準地台加厚工程設計及

施工方法，以便利改善工程的進行。 

3.6  通風及照明：鑒於不少分間單位難以達到現行法例要求設置的窗戶以滿足通風

及照明要求，文件亦提議該等單位必須設有至少一扇可開啟的窗戶以及設有人

工照明系統及每小時換氣不少於五次的機械通風設施。這替代要求亦可解決大

部份分間單位的設計限制，但是，所提供的一扇可開啟的窗戶亦必須定立最少

面積，例如不少於 0.4平方呎（即「簡樸房」最低面積 8平方米的 5%面積要

求），以確保有基本的通風能力，以及在發生火警時能發揮排放濃煙的效能。

我們亦支持該等窗戶不應設在四面圍封的光井內。 

3.7  廁所：同意必須設立獨立的廁所，以杜絕廚廁合一的惡劣環境。而廁所亦必須

設置合符法定標準的排水喉管以及提供有效的防水處理。 

3.8  廚房：考慮到「簡樸房」的防火間隔及消防設施的獨特性，贊同沒有設置獨立

有防火分隔的廚房之「簡樸房」不可設置明火煮食設備。可是，住戶自行安裝

明火煮食設備亦難以監察及執法。為免日後出現執法困難，在擬定法例時必須

再深入研究這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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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簡樸房」認證工作數量預期不少，但亦需嚴謹進行。為便利相關專業人士有

效快捷地進行認證工作，建議當局編寫一套清晰、簡單、容易操作而全面的認

證工作指引及守則，供「簡樸房」經營者，改裝及改善工程承建商與及負責認

證的專業人士跟從。認證細節應避免過份繁複的結構計算評估及測試驗証要

求，以便更有效及快速完成基本的改善工作。 

 

4. 專業人士資格 

4.1  文件提出的監管制度，非常依賴建築專業人士協助認證相關「簡樸房」。有關

認證工作必須認真及專業地進行，以確保經認證的「簡樸房」不會出現明顯的

安全及衛生隱患。而認證工作不單要檢視設計及建造是否達標，亦應考慮樓宇

的整體維修及安全狀況，以及查看是否有相關的安全隱患。所以負責認證的建

築專業人士必須有相應的建築法例專業知識及樓宇狀況評估的能力。考慮到只

容許認可人士負責相關工作可能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本會建議擁有有認可人

士資格或註冊檢驗人員資格的認可專業人士才可擔任認證工作。而通過現行建

築物條例亦可規管上述兩類專業人士的行為。 

4.2  為確保認證工作質素，建議在處理認證申請的時候，委任獨立第三方專業顧問

進行抽樣審查，以確保提交的認證文件及認證審查的專業質素。 

 

5.  執法策略 

5.1  認同政府應對「簡樸房」規管制度的罰則訂立較嚴厲的標準。文件建議如出現

“3.15（c）在登記制度或「簡樸房」認證制度下還在政府要求提供資料的情況

下提供虛假資料或作出虛假陳述，且知道該項陳述是屬虛假的或不相信該項陳

述是屬真實的” 的情況，可處第三級刑罰（$10,000）以及監禁三個月。這行

為的處罰可能明顯較輕，因虛假聲明可嚴重打擊這建議中的規管制度有效落

實，所以有關罰則應適度提高。同時，亦應明確指明相關專業人士作出虛假認

證，亦屬罪行，杜絕不專業的認證工作。 

5.2  理解到政府應以彈性及循序漸進的方法進行劣質劏房取替工作，而執法行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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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客觀情況按步推進，對現存的分間單位給予足夠時間作改善，但同時亦需

要以嚴厲的手段阻止未經認證的新劏房出現。建議政府在新法例通過後立即對

沒有獲認證的新分間單位進行執法。 

5.3  為確保曾通過認證的「簡樸房」往後不會被違規更改，建議有關當局在「簡樸

房」單位獲得認證的五年有效期期間，抽樣檢視該等「簡樸房」的狀況，從而

阻嚇違規情況的出現，協助執行文件 3.15(b) 條所述的執法工作。  

 

本會支持政府推動「簡樸房」的規管工作，執法時間表亦需要配合公營房屋、簡約

公屋與及過渡性房屋的供應情況，彈性推動取締工作。但希望政府可定立目標，安

排資源，在一個合理期限內大致完成取締工作，讓市民明白政府的執法決心。 

 

本會樂意向房屋局分間單位專責小組提供進一步的意見，如有需要可與本人直接聯

絡。   

 

 

香港樓宇安全學會會長 

何鉅業測量師, MH, JP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日 

 


